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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是培养了25届民诉研究生的西南政法大学老师们提供给法学研究生的一本
试验教材。
以专题形式成文，共十六讲。
涵盖民事诉讼法的总则、分则内容，以总则内容为主。
专题虽专但不深奥，内容略高于法学本科层次；专题虽多但未超出民诉视野，从体系上仍遵循民事诉
讼法学的完整性。
　　既有民事诉讼法精义之阐释，也有最新司法解释之引用；有深奥理论之剖析，也有实践经验之论
证；有课余思考题目以供学子研习之用，也有参考文献资料附录于各讲之后。
应当说，《民事诉讼法学研究》颇具西南法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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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平安，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庆市重点学科——诉讼法学科学术带头人，全国精品课程《民事诉讼法学》领头人，中国法学会民
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其事迹被载入《世界名人录》、《中国大学校长名典》、《当代法学名家》。
　　主要著作有：《程序正义初论》、《民事诉讼证据初论》、《中国民事诉讼》；主编本科生、研
究生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证据学教材30余部。
其中，主编的司法部统编教材《民事诉讼法学》荣获第三届部级优秀教材二等奖，主编的《民事诉讼
法原理》荣获司法部全国第二届优秀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一等奖。
先后在《法学研究》、《现代法学》、《中外法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
、校级科研课题多项。
撰写本教材第五讲、第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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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民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一、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二、中国的纠纷及其解决状况的简要特征三、完
善司法救济机制四、完善行政救济机制五、完善仲裁制度六、完善民间调解机制第二讲 民事审判权一
、民事审判权的含义二、民事审判权的历史渊源三、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的基本原则第三讲 诉与诉权
一、诉二、诉权第四讲 民事诉讼目的论一、民事诉讼目的的概念二、研究民事诉讼目的的现实意义三
、民事诉讼目的论学说评述四、利益保障目的论解说第五讲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界定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构成三、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的条件第六讲 民事诉讼主体论一、人民
法院二、人民检察院三、民事诉讼当事人四、诉讼代理人第七讲 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一、民事诉讼基本
原则的功能与体系二、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三、法院调解原则四、辩论原则五、处分原则六、诚
实信用原则第八讲 民事案件的法院主管与管辖一、民事案件的法院主管二、民事案件管辖三、管辖权
异议第九讲 民事诉讼标的理论一、诉讼标的理论的实践意义二、民事诉讼标的基本概念三、我国诉讼
标的理论透视及反思第十讲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概论一、民事诉讼证据概述二、民事诉讼证据种类第十
一讲 举证与证明一、证明对象二、自由心证主义三、证明责任四、推定五、证据调查程序第十二讲 
民事诉讼程序设置的一般法理一、民事诉讼程序设置一般法理的由来二、民事诉讼程序设置的基本理
论三、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程序设置中的问题第十三讲 特别程序论一、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基本问题二
、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调整范围第十四讲 涉外民事诉讼论一、涉外民事诉讼概述二、涉外民事诉讼管
辖权的确定原则三、涉外民事司法协助第十五讲 既判力一、判决的效力：既判力理论的外在环境二、
既判力的本体性理论：本质论和根据论三、既判力的实用性理论：既判力作用理论第十六讲 民事执行
制度一、民事执行权的性质与执行原则二、执行措施三、执行过程写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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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直接审理主义，是指就案件的审理过程与裁判者的关系而言，法官必须亲自直接参与庭审，
并听取双方当事人对于案情的陈述和有关案件事实及其适用法律的辩论，从而作出裁判之主义。
这种思想最为核心的内容有四点：首先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必须亲自直接参与庭审，听取双方当事人的
辩论；其次作出裁判的法官应当与参与审理的法官保持一致，即为同一法官；再次没有直接亲自听审
的法官不得参与裁判决断；最后直接参与听审的法官如果需要中途更换的，更换后的法官应当重新听
取当事人双方的言词辩论。
　　直接审理主义由于要求法官亲自直接参与庭审，以使裁判者与审理者保持同一，反对没有亲自听
审的法官参与裁判和诉讼进行中任意更换主审法官。
因而这种思想不仅能够促使裁判者与审理者保持一致，以避免其他因素对于判决的不当影响。
而且，作为裁判者的法官亲自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辩论，以及证人证言，并直接观察当事人及其证人
的言词、语气和态度、表情，以及物证实况，也有益于法官，对证据的证明力的判决，以及事实真伪
的确定。
同时，直接审理主义与言词审理主义，以及自由心证主义密切相关，即凡是采用言词审理主义和自由
心证主义者无不采用直接审理主义。
换言之，没有直接审理主义或不采用直接审理主义，就无法采用言词审理主义，也无法进行自由心证
。
只有在诉讼程序中采用直接审理主义，当事人才有可能采用言词方式进行诉讼，法官在对当事人双方
辩论亲自感知的条件下，也才有利于形成内心确信从而正确的裁判。
为此，由于此类理由以及基于诉讼法理上的考虑，世界各国通常诉讼程序在有关审判者与裁判者的关
系上均采用直接审理主义。
　　所谓间接审理主义，是指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在未直接亲自参与听审的条件下，可以其他法官审
理所得认识结果作为裁判之主义。
在这种审理主义中，由于裁判的依据不是来源于裁判者自己对案件证据及其事实的亲自感知和了解，
因而往往被视为不具有可靠性。
为此，基于裁判依据应当直接、亲历和真实、可靠上的考虑，世界各国在通常诉讼程序中均不采用这
种审理主义。
但是非讼程序与通常诉讼程序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非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往往仅有一方申请人，不
存在双方当事人对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及其适用法律的庭审辩论，即便是法官亲自直接参与庭审，也无
法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利害关系人的辩论中感知案件事实。
为此世界各国在非讼程序中并不以适用言词审理主义为必要条件，而是兼采言词主义和书面审理主义
两种方式。
而这种在一定程序和范围内以书面审理主义为其诉讼裁判规则的非讼程序中，就裁判者与案件审理者
的关系而言，也就没有必须保持一致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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